
证券代码：603529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2

转债代码：113666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剑、段华、张格格回避表决，上述议案以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上述事项已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关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二）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

主体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不含税）

2025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公司

及子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天津捷马

电动科技

1,000.00 776.80
不适用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360.00



公司 有限公司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1,100.00 912.4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6.08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3,300.00

小计 5,760.00 1,695.33 /

向关联人租入房屋 段华 500.00 436.51 不适用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和商品

河南铧邦

科技有限

公司

9,900.00 4,668.86
实际门店装修数量

少于计划数

合计 16,160.00 6,800.70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交易

主体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度预计

金额（不含税）

2025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

及子

公司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天津捷马电动

科技有限公司

776.80

不适用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6.08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年1月1日

-2027 年 12 月

31 日预计金额

（不含税）

2025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出

租房屋

天津捷马电动

科技有限公司
2,200.00 912.45 不适用

小计 2,200.00 1,695.33 /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度预计

金额（不含税）

2025年1-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租

入房屋
段华 500.00 436.51 不适用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和商品

河南铧邦科技

有限公司
8,000.00 4,668.86 不适用

合计 10,700.00 6,800.70 /

注：上述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审计数据为准。在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总额范围内，公司

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内部调剂

(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别间的调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江

住所：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泰安道 10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MA06HQ17X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公路休闲车（汽车除外）、

体育器材及其零配件研发、加工、销售、咨询服务；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

摩托车及其零部件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机技术开发、制造、销售；金属表面处理

（镀锌除外）；玩具及零部件生产、销售；自行车维修；公共自行车智能管理系

统的研发、安装、调试、维修及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主要股东：天津开发区捷马车业有限公司持股 60%，公司子公司爱玛创业投

资（宁波）有限公司持股 40%。

2024 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总资产 34,853.11 万元，净资产 7,165.00

万元，营业收入 59,999.71 万元，净利润 3,408.51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9,708.98 万元，

净资产 6,994.69 万元，营业收入 46,072.33 万元，净利润 1,837.72 万元。

2、河南铧邦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静

住所：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清凉寺大道与振兴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路北豫发

双创工业园 2-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2MACRRT7E9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灯具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交通及公共管



理用标牌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软木制品制造；日

用木制品制造；软木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

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段炼持股 70%，张磊持股 10%，杨新闻持股 10%，吴静持股 10%。

2024 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552.62 万元，净资产 1,854.67

万元，营业收入 6,120.59 万元，净利润 275.43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2,782.88 万元，

净资产 1,952.51 万元，营业收入 4,345.93 万元，净利润 222.51 万元。

3、段华

就职单位：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位：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二）与公司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符合的规定情形

天津捷马电动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参股公司，董事长张剑先生在

该公司担任董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 年 4 月修订）》第 6.3.3 条

河南铧邦科技

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段炼是公司副董

事长段华女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 年 4 月修订）》第 6.3.3 条

段华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 年 4 月修订）》第 6.3.3 条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

易双方的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采购、租赁等，均

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定价，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

及子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按照实际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

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上述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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